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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实践情况
1.自2009年中国参加人权理事会国别审议以来，“中宗

和”看到，中国政府坚持从本国国情和宗教实际出发，依

照宪法和法律，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，保护正常宗

教活动，支持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，构建积极健

康的宗教关系，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。

2.“中宗和”大力支持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

由，管理宗教事务。中国的宪法、民法、刑法、选举法、

教育法、劳动法等法律中均有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、信

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一律平等的相关规定。2017年，中国

政府修订《宗教事务条例》，强化了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

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的保障，依法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

行为，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内容。

3.“中宗和”高度赞扬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宗教活动场

所条件。中国政府依法对信教公民开展集体宗教活动的场

所进行登记，将其纳入法律保护范围，确保宗教活动规范

有序进行。目前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4.4万处。佛教寺

院约3.35万座，其中汉传佛教2.8万余座，藏传佛教3800余

座，南传佛教1700余座。道教宫观9000余座。伊斯兰教清

真寺3.5万余处。天主教教区98个，教堂和活动堂点6000余

处。基督教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。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

所执行国家统一的税收制度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

优惠和水、电、气、暖、道路、通讯，以及广播电视、医

疗卫生等公共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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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“中宗和”充分肯定中国政府在保护宗教典籍文献方面

的努力。中国政府鼓励宗教团体出版多语种、多版本的宗

教经典以及印刷品、音像制品和电子读物，满足了各族信

教公民的多样化需求。整理出版《大藏经》《中华道藏》

《老子集成》等大型宗教古籍文献。西藏寺庙的传统印经

院得到保留和发展，现有布达拉宫印经院等传统印经院60

家，年印经卷6.3万种。已翻译出版发行汉、维吾尔、哈萨

克、柯尔克孜等多种文字版的《古兰经》等伊斯兰教经典

，编辑发行《新编卧尔兹演讲集》系列等读物和杂志，总

量达176万余册。中国已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印刷超

过100个语种、1.6亿多册《圣经》，其中为中国教会印刷约

8000万册，包括汉语和11种少数民族文字以及盲文版。许

多宗教团体和活动场所开设了网站。

5.“中宗和”充分肯定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宗教界积极服务

社会、促进社会发展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“政治上团结合作

、信仰上互相尊重”的原则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，同宗教界

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。目前，中国约有2万名宗教界人

士担任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、委员

，积极参政议政，实施民主监督。从1991年开始，党和国

家领导人每年与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迎春座谈，听取他

们的意见建议。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与宗教

界人士联谊交友机制，加深了解，增进友谊。从2012年起

，宗教界每年开展“宗教慈善周”活动，捐款数额累计超过10

亿元，在抗震救灾、脱贫攻坚、捐资助学、敬老助残、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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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防控、保护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。

6.“中宗和”高度赞扬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宗教界在国际上

开展广泛交流。目前，中国宗教界已经与超过80个国家的

宗教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，积极参加涉及不同文明、信仰

与宗教的国际性会议，广泛参与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、

世界佛教徒联谊会、伊斯兰世界联盟、“世宗和”、“亚宗和”

等国际性组织的活动，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，参与

多个双边和多边人权对话。自“中宗和”成立以来，每年出席

“世宗和”“亚宗和”组织的国际活动，两次在华承办“亚宗和”

执委会会议，与一些国家的跨宗教和平组织建立双边交流

机制。近年来，“中宗和”在有关部门支持下，积极响应“一

带一路”倡议，宣介全人类共同价值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

理念，多次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、应对全球共同挑战、

生态文明建设、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等为主题举办国际跨宗

教交流研讨会，进一步扩大和提升了中国宗教界在世界宗

教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。


